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憲法法庭 112年憲判字第 7號判決協同意見書 

黃虹霞大法官提出 

本件判決形式上是針對何謂「廠場企業工會」之爭議作成，

事實上是期待工會法相關爭議回到立法院，由相關機關及立法者

再一次考量是否繼續維持廠場工會制度等工會政策，尤其在勞動

基準法賦予企業工會，不論其成員是否佔勞工總數過半，均有拘

束同一事業單位全體勞工效力之同意權之前提下，檢討工會代表

權等問題。 

 

這是本席在 8年大法官任期內，第 2次有機會處理工會相關

憲法爭議。前 1 次是釋字第 807 號解釋：宣告勞動基準法第 49

條第 1項規定違憲，當時本席曾提出協同意見書，已特別針對該

號解釋未觸及之企業工會之代表權及代表性問題為主張。本次則

除了關於本判決主文第 1項：工會法施行細則第 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下併稱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部分，本席之理

由不同；暨對主文第 2項贊同之理由有必要補充說明外，更基於

工會法之內容有必要回歸正常，需要由立法者重新省思決定，故

贊同本件判決全部結論，因此，也有提出協同意見書之必要，爰

補充說明如下： 

一、工會法及相關勞動法律是高度政治性的法律，而且部分

內容過猶不及不符民主法治國原則 

由於緣自中國大陸之歷史背景與政經情勢包袱，工會組織於

我國一直難以健全發展，工會法曾被譏為「工會監督法」
1
，但現

                                                      
1 焦興鎧教授著「從勞動三權國際勞動基準之發展看我國工會法之修正方向」、林佳和教

授著「我國工會制度之謎：為何產業工會變成廠場工會？」、陳俊仁教授著「論勞動三權

理論基礎與我國工會法修正方向一以美國工會法制發展角度觀察」及黃瑞明教授著「從

法社會學的觀點論統聯客運集體罷駛事件與我國罷工法制」等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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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法制則並未能擺脫政治斧鑿，過猶不及，存有諸多與民主法治

國原則不相容之規定，比如獨創其他法治國所無之工會幹部之職

務假（部分法院裁判甚至認為公司有義務提供工會辦公處所）、

勞動基準法給予少數勞工組成之工會享有同意權，得決定並拘束

多數勞工。
2
 

二、工會法下工會之演變及不同組織型態工會之消長 

1、工會法於中華民國 18年立法，18年至 32年修法前規定：

得組織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32年至 99年修法 100年施行前規

定：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本件所涉及之廠場工會，

於 99年工會法修正、100年施行前，稱「產業工會」；其後工會

法下共有三種工會：企業工會、產業工會與職業工會；廠場工會

改為「企業工會」之一（另詳下述）。 

2、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至 111 年底）勞動統計月報：95

年以前工會之主流為當時之產業工會即現行廠場工會所屬者；但

目前之主流為職業工會，據知與勞健保制度相關。
3
 

三、何謂廠場工會？ 

1、工會一詞，顧名思義為勞工之組合體；廠場，顧名思義應

為工廠、工場、礦場等，亦即緣自工廠法、礦場安全法等。 

2、工廠法於 18年立法，20年 8月 1日施行，至 73年 8月

1日勞動基準法制定施行前，所稱得或應組織當時之產業工會之

勞工，主要為服務於工廠之勞工（黑手、藍領），也就是說，勞動

基準法施行前，早有廠場工會（另詳下述），而且其意義與工廠

法等密切相關。 

3、至於適用勞動基準法之其他勞工（原白領），即使在勞動
                                                      
2  本席所提出之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807 號解釋協同意見書及立法院法制局陳建欉撰

「立法院法制局專題研究報告一強化工會組織運作相關法制之探討」參照。 
3 前揭陳建欉研究報告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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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施行後，亦僅能加入同一產業之產業工會，在 99年修正、

100年施行新工會法增加以公司為組織單位之產業工會（現行企

業工會之一）後，其等才可能組織新型態企業工會（另詳下述）。 

4、即在工會法 99年修正、100年施行前，原只有廠場工會，

而無其他現行企業工會組織類型。又在 99 年修法當時，固已有

避免零碎化，只以公司為組織單位之企業工會類型，取代廢止廠

場工會之說，但立法者仍決定保留廠場工會，使二者併存。此外，

經本席調查，在 100年以後，實際上不但兩種企業工會組織型態

都有，且同一公司也有兩種併存之情形，准否廠場工會成立，取

決於是否符合系爭規定，甚或僱主之意見者。 

5、固然 99年修正、100年施行前之工會法本身、甚至其施

行細則均無「廠場」之定義規定，但是因為廠場工會早已存在並

運作數十年，廠場工會不是新名詞，而且與工廠法等息息相關，

是在系爭規定前，「廠場」之意義本非無跡可尋而難以確認，而

且其意義應可由工廠法等相關法令確認之（否則主管機關過去數

十年如何核准成立廠場工會等）。 

6、次查由工廠法第 1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2 條規定，可得知

何謂「工廠」；另工廠定義相關法令還有：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條、

工廠設立登記規則第 2條等規定。礦場部分：有礦場安全法第 2

條規定。本席以為何謂廠場工會之廠場，由上開工廠法等相關法

令可以得出。 

四、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之理由 

（一）、本件判決認為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之理由為「廠

場」定義係重要事項，應由工會法自行規定其定義或明確授權以

命令訂之，不能以施行細則概括授權訂之。本席贊成系爭規定違

反法律保留原則之結論，但不贊成其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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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席認為系爭規定超越工會法之意旨，增加工會法

所無之限制，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1、廠場之定義當然屬重要事項，但不必然需由工會法本身

自行或明確授權訂定，始符憲法第 23 條法律保留原則。如果由

其他相關法律之規定合理觀察，而能得知工會法「廠場」之意旨

者，亦應認為應以之為「廠場」之意義。 

2、工廠法及工會法均於 18年立法。當時工會法固然只有現

行法所稱之產業工會及職業工會，而沒有現行之企業工會（含廠

場工會），但是 36年修正之工會法第 7條及第 8條規定，已初見

廠場產業工會（稱同一廠場之同一產業之工人人數在 50人以上，

應依法組織產業工會，並以設立一個為限等），而且尚無如現行

法之廠場工會以外之其他企業工會類型，此一立法方式在勞動基

準法施行擴大勞工之範圍（不限廠場工人）後，89年工會法修法

仍予延用，直到 99 年修正、100 年施行之工會法才作變動如現

行法第 6條規定之三種工會組織類型（企業工會、產業工會及職

業工會）及分類（如廠場工會改屬企業工會組織類型、增加其他

企業工會種類）。 

3、又查自 36 年工會法修法至 100 年 4 月 29 日前，工會法

施行細則均無「廠場」之定義規定。而由 36 年工會法增設廠場

工會之意旨（同一廠場之同一產業之工人），工會法令又未另作

廠場之定義，合理觀察，應可推知：廠場之意義與工廠法等密切

相關。 

4、是依工會法之意旨，在系爭規定之前，凡符合工廠登記

要件且其勞工總人數符合工會法規定之工廠，其勞工即得依工會

法規定組織工會，不必另取決於僱主之其他決定。然而 99 年修

正、100年施行迄今之工會法，既然延續先前之工會法規定，保

留原有之廠場工會組織型態，又就廠場工會未另為有別於先前所



 5 

指工廠法令之其他定義性規定，由法秩序延續觀點，合理觀察，

應認為修法前後廠場工會之成立要件不變。乃系爭規定卻增加工

會法原意旨之外、先前所無之其他要件，包括得由僱主片面決定

者，系爭規定自已超越牴觸工會法之意旨，而與憲法第 23 條法

律保留原則有違。 

五、系爭規定勉強符合寬鬆審查標準而無違比例原則 

本席勉予同意系爭規定無違比例原則，理由如下： 

1、憲法沒有規定應以廠場工會為最小工會組織類型，而且

工廠工人與其他勞工均為受憲法保護之勞工，二者從組織工會基

本權（不論一般結社權或特殊結社權）觀點，應無差異。是於以

公司為組織單位之企業工會之外，是否另設廠場工會組織型態，

屬立法形成範圍。因此，系爭規定雖然涉及工會組織型態，本席

同意是否合於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審查標準為寬鬆審查，即

採低度標準。 

2、僱主當然不應該虧待勞工、有盈餘依法也要分享勞工，

但企業經營非易，而且正如法院不是為法官、學校不是為教師而

存在一般，公司也不是為勞工而存在。憲法除了保護勞工，也保

護其他人民（包括投資者、僱主）；勞工權益重要，企業永續、經

濟發展至少同樣重要。因此，勞僱雙方權益必須被均衡考量。系

爭規定固有不利勞工之面相，但立法者如考量對經濟發展之可能

影響，認僅 100年增設之以公司為組織單位之企業工會，已足保

障勞工集體與資方抗衡之地位，而廢除工廠法時代之廠場工會

（工廠法已於 90年功成身退，經廢止），既非憲法所不許，則舉

重以明輕，應非不得在工會法中或以法律明文授權，為如系爭規

定內容之廠場定義規定，是系爭規定之實質內容未牴觸比例原

則，本席勉予接受。 

3、但此也僅止於廠場工會而已。其他工會相關規定仍應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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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禁止由僱主不當干預原則。 

六、本席支持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不等於本席贊同

或支持聲請人所謂公司企業工會無法代表其廠場工會勞工利益

之論點，只是認應由立法者就相關工會法事項，再為政策妥適考

量決定（比如是否保留廠場工會之組織型態分類、職務假、代表

性等）；本席對聲請人之組成未過半，是否具代表性之事實，從

而對其是否足堪代表全體勞工行使勞動基準法之同意權也深有

疑慮（其他工會組織型態而其成員未過半者，亦同）。冀望相關

機關藉此機會，均衡考量全面檢討工會法相關規定。 


